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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8樓
承辦人：翁嘉聲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392
傳真：02-27593365
電子信箱：bx117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43044854號
速別：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臺北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實施計畫v2、都市樹木生態及碳匯導論（簡報）、

樹木碳匯調查概述（簡報），本文附件請至下載區（https://doc-attach.gov.
taipei/public/AttachDownload.jsp）驗證碼：9CQ3LSC7

主旨：為辦理「臺北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實施計畫」一案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淨零排放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局業於114年2月完成本市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每校至少1

名樹木碳匯種子教師之培訓，為於114年推動本市公立學校

全面啟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，並於115年底前全數完成，訂

定旨揭計畫，規劃辦理以下活動：

(一)114年度「校園樹木碳匯公民科學家認證工作坊」高中職

學生場：請本市公立高中職學校鼓勵學生參加，共76個

名額，辦理時間為114年3月29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

午4時（共1日），辦理地點：本市北一女中，採線上報

名（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yrFDT4bxPCTxFsbo8），

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4年3月24日（星期一）下午5時止

或額滿提早截止（詳計畫附件1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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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NJAA114300247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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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114年度「校園樹木碳匯公民科學家認證工作坊」教職員

暨志工場：請本市公立高中職以下學校推薦教職員工或

學校志工參加，共80個名額，辦理時間為114年3月31日

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（共1日），辦理地點：本

市關渡國中，採線上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

/pLWgtRPHyds3SSJC9），自即日起至114年3月26日（星

期三）下午5時止或額滿提早截止（詳計畫附件2）。

(三)推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「進階樹木碳匯輔導員」培訓：

分成以下兩個場次，各40個名額，請本市高中職、國

中、國小環境教育輔導小組輔導員及本市各校有興趣之

樹木碳匯種子教師擇一場參加，採線上報名（網址：

https://forms.gle/vbWxPEgrMskGyMwD6），時間自即日

起至114年4月8日（星期二）下午5時止或額滿提早截止

（詳計畫附件3）。

１、第一場：114年4月10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

（共1日），於本市大直國小辦理。

２、第二場：114年4月25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

（共1日），於本市關渡國中辦理。

三、相關報名資訊及聯絡人，請詳計畫內容。本局同意教職員

公假派代參加。

四、檢送「臺北市推動校園樹木碳匯盤查實施計畫」1份及公民

科學家認證自學課程簡報2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高級中學及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
立國民中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教育視導與品保科（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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